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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食药监局窗口

服务工作受好评
北京市食药监局讯 11月20日，

北京市食药监局政务服务窗口工作
在北京市服务中心召开的联席工作
会上受到表扬。

市政务中心表扬北京市食药监局
政务服务窗口管理有序、认真负责、接
待热情、风貌良好。北京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表示，今后将继续严格执
行相关纪律规定，做好窗口服务工作，
为首都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辽宁
举办食品安全监
管技能竞赛活动

辽宁省食药监局讯 11月18日，
辽宁省政府食安办、辽宁省食药监局
与辽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联合举办
辽宁省食品安全监管技能竞赛活动。

该省食品安全监管系统285名业
务骨干赴沈阳最参加食品安全检验
检测、食品安全应急管理、食品安全
监督执法3个项目的全省决赛。全省
决赛3个项目的个人一等奖获得者将
由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报请省总工会
颁发“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团体一等
奖将由省政府食安办、省局和省教科
文卫体工会联合授予“辽宁省食品安
全监管先锋号”称号。

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讯 2015年7
月至9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对花生油开展了国家专项监督抽检，抽
检样品200批次，抽检项目合格的样品
195批次，不合格的样品5批次。现通告
如下：

一、不合格样品所涉及的标称生产
经营单位、产品和不合格指标信息为：山
东省东平县粮油食品开发公司生产的赛

金河压榨纯正花生油、广西浦生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浦生压榨一级花生
油、广西贵港市晟世花生油厂生产的晟
凯纯正花生油黄曲霉毒素B1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同时酸值不符合产品明示
标准；广西浦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惠景园花生油和广西贵港市晟世花生油
厂生产的晟美鲜顶级纯正花生油黄曲霉
毒素B1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二、对上述检出不合格样品的生产
企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经
要求山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的规定，责令生产企业及时采取停
止生产和销售、召回已销售的不合格产
品等措施、彻查问题原因、全面整改，对
相关企业依法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处理结果。

关于5批次花生油不合格的通告
新闻直通车

河北
廊坊“食药监管
电子地图”运行
河北省食药监局讯 河北省廊坊

市建立的“食品药品安全网格化监管
电子地图”系统日前正式运行。

廊坊市食安委牵头研发了“廊坊
市食品药品安全网格化监管电子地
图”系统，集合监管范畴、监管责任等
9个功能模块。廊坊市县、乡、村三级
所有种养、屠宰、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监管责任人、执法人员、村协管
人员基础信息及数据全部录入该系
统，并在廊坊区域地图的县、乡、村进
行统一标注，清晰实现“谁来管、来管
谁、管什么”的网格化监管模式。

（2015年 第90号）

山东省食药监局讯 为进一步加大
对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
近日，山东省食药监局出台《山东省食品
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将于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6种应纳入食品药品
安全黑名单并予以公布的情形：违反食
品药品法律法规，情节严重，受到吊销许
可证行政处罚的；违反食品药品法律法
规，被撤销批准证明文件、产品注册证书
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行政许可，一定时期限制申报行政许

可的；发布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违
法广告，情节严重被撤销广告批准文号
的；因食品安全犯罪以及依法需要列入
黑名单的其他事项。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遵循“谁处罚、谁认定、
谁公布”的原则，将纳入黑名单的食品
药品违法生产经营者、责任人员及涉
案产品相关信息在其政务网站对外公
布，公布期限与法律法规规定和被限
制的期限一致。《办法》要求，各级监管
部门在审查办理食品药品行政许可事

项时依法不予受理其相关申请；并将
黑名单的管理纳入食品药品安全信用
管理体系，与《山东省食品药品安全信
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配套执
行，将纳入黑名单的行政相对人列入

“失信黑名单”，在曝光其违法行为的
基础上，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
检查频次与产品监督抽检批次，并对
其相关许可申请从严审查；鼓励社会
组织或者个人对纳入黑名单的生产经
营者和责任人员进行监督并对发现的
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山东省出台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

广东
智慧食药监基础
平台上线试运行

广东省食药监局讯 11月19日
至21日，广东省智慧食药监基础平
台上线试运行培训班在广州举办，标
志着该省智慧食药监基础平台项目
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本次培训班对移动终端操作使
用、移动设备管理（MDM）系统、数据
中心、日常监管系统、检验检测系统、
即时通讯系统、GIS支撑平台、食品
追溯系统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讲解和互
动答疑，并进行了全员上机实际操作
培训。该项目依托云平台，为监管人
员配备移动终端，重点构建全省共享
的统一数据中心，初步建成覆盖省、
市、县（区）、乡镇（街道）等四级监管部
门的食品药品监管基础应用平台。

本报讯 张峥 11月24日，首届中国
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2015）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本次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中国法律评论》、知识产权出
版社主办，来自理论界、实务界跨学科的
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食
品安全战略，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放
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

展”。为深入贯彻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更好实现食品安全治理跨学科人
才培养与教学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食
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在教学中整
理、遴选部分典型案例，通过课堂讨论和
指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写作，形成
了典型案例分析的教学成果。

与会的专家学者共同围绕食品安全
典型案例进行学术研讨，反思实践，完善
学理思考和制度设计。本次研讨会的顺
利召开充分促进了学术界与实务界对这

些教学案例的交流和研
讨，努力提高中国食品安
全治理跨学科教学的能
力，促进《食品安全法》更
好实施。

《中国食品安全典型
案例》是展现我国食品安
全治理法制化程度的重要
窗口，也是国内首部运用
跨学科思维，以我国最新
的食品安全案例为素材进
行的综合解析成果。该书
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综合
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
析，既以法律关系作为线
索分析个案，也对个案发
生的社会原因和制度进行
深刻反思，体现出法治现
代化到治理现代化的基本

思路。典型案例发布以及本次研讨会的
举办对于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实现食品安
全治理法治化、培育传承食品安全文化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悉，自2014年起，中国人民大学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推出年度
“食品安全治理蓝皮书”、“食品安全治理
文集”和“食品安全典型案例”等丛书，以
系统反映国内外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及
发展趋势，强化协同创新的成果转化。

首届中国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发布暨学术研讨会（2015）举行

国家食药监总局：


